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 〔2017〕8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建设用地 (住宅) 使用权

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工作的通知

郑东新区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,市人民政府有关单位:

为进一步规范国有建设用地 (住宅)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

价竞买工作,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,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持续平

稳健康发展,经市政府同意,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郑东新区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

(住宅)使用权出让前需确定该宗地综合房价最高限价,并按照

熔断地价和房屋建安费用、各类税费等确定房屋成本指导价,以

保护公平竞争。地价达到熔断价格后,进行网上一次性竞综合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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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,按报价最接近房价平均值原则确定土地竞得人,土地竞买人

报价低于房屋成本指导价视为无效报价。

二、为防止土地竞买过程中的恶意竞价行为以及房屋销售过

程中的暗箱操作,通过 “限地价、竞房价”方式取得土地的新建

商品住房项目销售时,需在严格监督下公开面向社会销售,确保

商品住房销售的公平、公正。

三、具体实施细则由郑东新区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

制定。以往文件与本通知精神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行。

2017年2月4日

 主办:市国土资源局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五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2月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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